
进境中药材检疫要点

产品名称 进境中药材检疫要点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进境中药材的检疫是确保国家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重要环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海关对
进境中药材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检疫监督管理措施。

1. 用途申报制度

� 企业在进口中药材时，必须向主管海关申报预期用途，明确指出是“药用”还是“食用”。

� “药用”中药材应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材目录。

� “食用”中药材应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可用于食品的物品。

2. 资质管理

� 海关对进境中药材实施风险管理，并实行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登记管理。

� 进境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需遵守诚信管理制度。

3. 进境检疫

� 海关对进境中药材实施检疫准入制度，包括产品风险分析、监管体系评估与审查、确定检疫要求等
。

� 首次向中国输出中药材的国家和地区需进行产品风险分析和监管体系评估。

4.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登记

� 境外生产企业需通过输出国家或地区主管部门的审查，并由其向海关总署推荐。



� 推荐材料包括法律法规、企业名单、评估结论、声明、注册申请书等。

� 海关总署可对推荐企业进行审查和检查，合格的予以注册登记，有效期为4年。

5. 检疫审批

需要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的中药材，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在签订贸易合同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6. 进境申报

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向进境口岸海关报检，并提供检疫证书、原产地证明、贸易合同等材料。

7. 现场检疫

进境口岸海关实施现场检疫，检查单证真实性、包装完整性、货物状况等。

8. 检疫处理

根据现场查验结果，海关签发检疫处理通知书，并进行相应处理，如退回、销毁、消毒等。

9. 检疫证书

检疫合格的中药材，海关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方可销售、使用或在指定企业存放、加工。

10. 消毒处理

运输工具和集装箱需实施防疫消毒处理，未经许可不得卸离。

11. 监管要求

境内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建立记录制度，配备防疫安全管理人员，建立防疫管理制度。

通过遵循上述规定，企业可以确保进口中药材的合规性，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同时，这
也有助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环境保护，促进健康、可持续的国际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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